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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区镇建设工程综合测绘服务合同 

采购人（以下称甲方）: 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人民政府    合同编号： 

供应商（以下称乙方）: 常州市测绘院                  签订地点：常州 

合同时间:2023年9月6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经协

商一致，订立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第一条 合同标的 

乙方根据甲方需求提供邹区镇建设工程综合测绘服务项目 2023-2026，系指

根据合同规定乙方须承担与服务有关的所有辅助服务。 

第二条 合同价格 

本项目合同价格为固定折扣，按国测财字【2002】3号、财建【2009】17

号、苏价服【2015】20 号等相关文件收费标准的 80%计取。主要测绘内容及经计

取报价明细如下： 

项

目

大

类 

序号 类 别 单 位 金额/元 收费依据 说 明 

1.

常

规

工

程

测

绘 

1.1 地形图现势更新测绘 平方米 0.27 

国测财字

[2002]3

号 P18页 

 

1.2 

地

下

管

线

探

测 

综合管线 千米 10660.85 

财建

[2009]17

号 P25页 

不足 500 米按 500

米计算。 

1.3 
陀螺定位仪探

测 
根·次 8623.74  

国测财字

[2002]3

号 

不含穿线费用，单

根长度不超过 500

米，每超过 500米

按加 1根计算。如

需穿线，穿线费用

按 3000元/根（不

超过 500 米，每超

过 500米按加 1根

计算）另行计费。 

1.4 土方测绘 平方米 1.20 

国测财字

[2002]3

号 P36页 

参照细部点测量，

按标准以 10 米×

10米网格以2点计

推算单价 

1.5 建（构）筑物放线 件 3278.85 

财建

[2009]17

号 P27页 

4 点为一件，不足

4点按 1件计 

1.6 规划定桩测量 件 4371.10 
财建

[2009]17

用地红线放样，4

点为一件，不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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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P27页 点按 1件计 

1.7 线性工程放样 千米 6982.65 

财建

[2009]17

号 P26页 

 

1.8 
规划检

测（复

测）测量 

灰线 

件（幢） 

3150.59 
财建

[2009]17

号 P27页 

是指经批准的建

设设计方案，在实

地放线定位以后

的复核工作。 

1.9 ±0层 2849.06 

1.10 临时水准点（四等） 千米 957.99 

财建

[2009]17

号 P24页 

 

1.11 E级 GNSS测量 点 5753.84 

财建

[2009]17

号 P27页 

 

1.12 日照测量 幢 2849.06 

财建

[2009]17

号 P27页 

 

1.13 小型工程测量 组日 1000 

2002工程

勘察设计

收费标准

P8页 

<3组日按 3组计 

1.14 管道数字化检测 米 22 

常工价

[2015]3

号 

不足 150 米按 150

米计算。本价格包

含测绘费用，不含

测绘按 14.75 元/

米计费，不足 150

米按 150 米计算。 

1.15 

管

道

封

堵

抽

水

疏

通

清

淤 

管径 600mm以

下 
米 65.02 

城镇排水

管道检测

与非开挖

修复工程

消耗量定

额 2020 

不足 150 米按 150

米计算。如只需要

封堵抽水，按本价

格的 6折计算，不

足 150米按 150米

计算。（因管道内

存在硬质阻碍物，

正常疏通设备无

法清通的，根据现

场实际情况和工

作难度报价，报价

基准为收费依据

所列文件） 

1.16 
管径

600mm-900mm 
米 85.81 

1.17 
管径

900mm-1200mm 
米 139.61 

1.18 
道

路 
纵断面测量 千米 3978.28 

财建

[2009]17

号 P36页 

不足 0.5 千米，按

0.5千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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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断面测量 千米 3685.60 

财建

[2009]17

号 P36页 

计量按断面宽度

累计计算，不足

0.5 千米，按 0.5

千米算。 

1.19 高压线调查测量 处 1000 

2002工程

勘察设计

收费标准

P8页 

 

1.20 桥梁测量 座 3000 

2002工程

勘察设计

收费标准

P8页 

收费参照小型工

程测量 

1.21 细部点测量 个、棵 60 

国测财字

[2002]3

号 P36页 

 

1.22 
河

道 

纵断面测量 千米 2749.04 

国测财字

[2002]3

号 P32页 

不足 0.5 千米，按

0.5千米算 

横断面测量 千米 8974.66 

国测财字

[2002]3

号 P33页 

计量按断面宽度

累计计算，不足

0.5 千米，按 0.5

千米算。 

2. 

智

慧

测

绘

数

据

采

集

服

务 

2.1 无人机航飞一般视频 架次 2000  
不足 2架次按 2架

次计费 

2.2 无人机航飞全景视频 
点（架

次） 
3000  

不足 2架次按 2架

次计费 

2.3 无

人

机

航

飞

快

拼

影

像 

多

旋

翼 

1:500 

平方千

米 

7000 

 

不足 10km²适用，

单 地 块 不 足

0.5km²按 0.5km²计

费 

2.4 1:1000 5000 

2.5 

固

定

翼 

1:1000 
平方千

米 
3000  

大于 10km²适用，

单地块不足 10km²

按 10km²计费 

2.6 
倾

斜

摄

影+

实

景

三

多

旋

翼 

1:500 

平方千

米 

30000 

 

不 足

10km²适

用，单地

块 不 足

1km² 按

1km² 计

费 

倾斜摄

影需满

足

70-80%

的航片

间重叠

度，面

2.7 1:1000 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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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维+

真

正

射

影

像 

固

定

翼 

1:1000 
平方千

米 
22000  

大 于

10km²适

用，单地

块 不 足

10km²按

10km²计

费 

积计算

需在测

量范围

基础上

外 扩

300米。 

2.9 无

人

机

正

射

影

像

图 

多

旋

翼 

1:500 平方千

米 

10000  不足 10km²适用，

单地块不足 1km²

按 1km²计费 2.10 1:1000 7000  

2.11 

固

定

翼 

1:1000 
平方千

米 
5000  

大于 10km²适用，

单地块不足 10km²

按 10km²计费 

2.12 三维激光定点采集 平方米 0.80   

2.13 街景数据采集 千米 3000.00  
不足 1千米按 1千

米计费 

备注：（1）涉及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收费的测绘项目，根据窗口政策执行。 

      （2）折扣后的结算单价均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四舍五入。 

合同价格已包括采购文件所确定的采购范围相应服务的测绘费，包括提供技

术服务费、工作人员（工资和补贴）、办公场所及设施、保险、劳保、管理、各

种税费、利润、税金、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

费用，以及为完成该项服务项目所涉及到的一切相关费用。 

本合同价格还包含乙方应当提供的伴随服务/售后服务费用。 

第三条 组成本合同的有关文件 

下列与本次采购活动有关的文件及有关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些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采购文件（编号：CZGCJC-ZF【2023】012号）；  

（2）乙方提供的响应文件；  

（3）成交通知书；                      

（4）甲乙双方商定的其他文件等。 

第四条 合同款结算及支付 

1.本合同项下所有款项均以人民币支付。 

2.本合同项下的采购资金乙方应提前告知甲方需自行支付，若未得到甲方确

认自行采购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3.结算原则和付款方式：自合同签订十五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价 10%的预付

款，在签订合同前，乙方明确表示无需预付款或者主动要求降低预付款比例的，

甲方可不适用关于预付款的规定，根据项目具体实施内容，每半年支付一次，

成交供应商需在当年度 6月 30 日和 12 月 30 日前申报工作量清单等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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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采购人审核确认并开具有效专用发票后支付测绘费用。 

第五条 违约责任 

1.甲方无正当理由拒付服务款的，由甲方向乙方偿付合同总价的 5%违约金。 

2.甲方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向乙方支付款项的，每逾期 1天甲方向乙方偿付

欠款总额的 5‰滞纳金，但累计滞纳金总额不超过欠款总额的 5% 。 

3.乙方未按本合同的规定和“服务承诺”提供伴随服务的，应按合同总价款

的 5 %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 

4.乙方在承担上述条款一项或多项违约责任后，仍应继续履行合同规定的义

务（双方协商解除合同的除外）。甲方未能及时追究乙方的任何一项违约责任并

不表明甲方放弃追究乙方该项或其他违约责任。 

5.其他未尽事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为

准，无相关规定的，双方协商解决。 

第六条 合同的变更和终止 

1.合同一经签订，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合同。 

2.除发生法律规定的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外，甲乙双

方不得放弃或拒绝履行合同。 

第七条 合同的转让 

乙方不得擅自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第八条 不可抗力 

甲、乙方中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按时或完全履行合同的，应及时通知

对方，并友好协商后续事宜。确定为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损失，免予承担责任。 

第九条 索赔 

1.承诺项目经核实有明显不足的，具体索赔金额由双方另行约定。 

2.乙方在未征得甲方同意，擅自改变违约，即终止该项目合同的履行，甲方

可进行索赔。 

第十条 争议的解决 

1.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

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争议，则采取以下第（1）种方式解决争议： 

（1）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向甲方所在地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申请仲裁。 

2.在法院审理和仲裁期间，除有争议部分外，本合同其他部分应继续履行。 

第十一条 诚实信用  

乙方应诚实信用，严格按照单一来源采购文件要求和投标承诺履行合同，不

向甲方进行商业贿赂或者提供不正当利益。 

第十二条 服务承诺和质量保证 

1.乙方在设计、施工过程中要做到及时响应，为项目的建设提供准确的测绘

服务。 

2.乙方在项目外业实测结束后 7个工作日内提交报告。 

3.乙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一切事故其责任自行承担，甲方不负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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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乙方必须做好善后服务工作。 

第十三条 知识产权及保密 

1.乙方完成本合同下的工作所形成的所有测绘成果及相关资料（不含乙方科

研成果）的知识产权归甲方享用，乙方保证上述成果及资料或对上述成果及资料

的使用将不会构成对第三方版权或其他知识产权的侵犯。 

2.乙方不得将甲方提供的资料及文件擅自修改、复制或向第三人转让或用于

本项目外的项目，如发生上述情况，泄密方承担一切由此引起的后果并承担赔偿

责任。 

3.甲乙双方都须保护彼此商业机密,不但在合同有限期内有效,在合同解除

后依然永久有效。 

4.对项目生产过程中有可能应用到的涉密地理信息数据成果，甲乙双方须严

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

施办法》、《计算机信息系统保密管理暂行规定》、《国家秘密载体保密管理的规定》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管理文件的要求，对保密资料进行有效管理，做好安全保密工

作。 

第十四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1.本合同有效期 3年，自经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订并加盖公章或合同章后，

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2.本合同一式柒份，甲乙双方各执叁份，见证方壹份。 

3.本合同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 

 

 

甲    方：                                    乙    方：  

单位名称（章）：                               单位名称（章）：  

      

单位地址：                                    单位地址：常州市晋陵中路

503号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电话：                                       电话： 0519-86670907 

                                        开户银行：建设银行常州化

龙巷支行 

                                            账号：32001628736050425003 


